  委托加工合同补充协议
协议编号：GHRCHT20220159-1
定做方: 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 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40717261595
承揽方:  (以下简称乙方) 北京鑫伟盛世电子设备有限公司 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43398233132    
1、 原合同产品名称、型号、单价、数量、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加工产品名称
	型号规格
	单位
	数量
	未税单价
	未税加工费
	增值税额
	含税合计
	备注

	1
	工作台
	定制
	台
	2
	6991.15
	13982.30
	1817.70
	15800.00
	

	合计
	2
	6991.15
	13982.30
	1817.70
	15800.00
	


合同变更理由：经双方协商，工作台面由原铝板变更成为镀锌铁板，单价每台降低1500元，2件总计降低3000元，协议后总价款是12800元整，变更后如下
	序号
	加工产品名称
	型号规格
	单位
	数量
	未税单价
	未税加工费
	增值税额
	含税合计
	备注

	1
	工作台
	定制
	台
	2
	5663.7168
	11327.4336
	1472.5664
	12800.00
	

	合计
	2
	5663.7168
	11327.4336
	1472.5664
	12800.00
	



二、结算方式：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已支付乙方7900元（原合同总金额的50%）做为预付款，协议签订后剩余4900元未支付。货款自工装交付且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开具本补充协议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（13%税率）后，一个月内支付。
三、其他按照GHRCHT20220159-1购销合同条款执行。

甲方：安陆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 乙方：北京鑫伟盛世电子设备有限公司
昌平分公司        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
订地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